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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轨道交通安全技术专业委员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轨道交通安全技术专业委员会，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危化品运输

专业委员会，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星环新（西安）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一机集团包头北方创业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玉国，王秉春，李晓琳，XXXXXXXXXXXXX。



T/CCTAS XX—2021

3

动力型锂离子电池铁路运输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动力型锂离子电池（含电池组）的铁路运输基本要求、包装方法、包装标志、运输管

理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新制造的动力型锂离子电池铁路货物运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6944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 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 通用技术条件

GB 19432-2009 危险货物大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GB 19521.11 锂电池组危险货物危险特性检验安全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TB/T 2687-2020 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包装

TB/T 30006-2022 铁路危险货物品名表

TB/T 30008-2023 铁路危险货物运输技术要求

XF 1131 仓储场所消防安全管理通则

ISO 1182 产品的阻燃防火测试-不燃测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池 cell

由一个正极和一个负极组成且两个电极之间有电位差的单一的、封闭的电化学装置，可包含保护装

置。

3.2 锂离子电池 lithium ion cell

正负电极都没有金属锂，而是将离子态或类原子态锂嵌于正负电极材料晶格中的电池。

注：锂聚合物电池被视为锂离子电池。

3.3 电池组 battery

用电路连接在一起的两个或多个电池或电池组，并安装有使用所必需的装置，如外壳、电极端子、

标记或保护装置等。

注：主要功能是为另一设备提供电源的、通称“电池包”、“电池模块”或“集成电池”的、含有

两个或多个电池的单元在本文件中被视为电池组。

3.4 锂离子电池组 lithium ion battery

由锂离子电池形成的电池组。

3.5 标称能量 nominal energy

由生产商公布的在规定条件下确定的电池或电池组的能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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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标称能量的单位为瓦特小时（Wh），通过标称电压（以V为单位）乘以额定容量（以Ah为单位）

计算得出。

3.6 荷电状态 state of charge（SOC）

指电池的剩余容量状况，在数值上表示为当前剩余容量与额定容量的比值。

3.7 动力型锂离子电池 lithium-ion traction battery

为电动车辆、电动船舶、工程机械等的动力系统提供能量的锂电池或电池组。

3.8 集合包装 overpack

为便于作业和装卸，一个托运人将一个或多个包装件放入一个封闭物或打包成紧缩包装或捆扎件组

成的一个单元。

4 基本要求

4.1 电池质量要求

4.1.1 动力型锂离子电池应符合 TB/T 30006 特殊规定 78 的要求，应由具备国家规定资质条件的检测

检验机构出具符合 TB/T 30006 特殊规定 78 a)要求的检测报告。

4.1.2 动力型锂离子电池的生产应符合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2.9.4(e)规定

的质量管理方案要求。

4.2 荷电状态

动力型锂离子电池荷电状态不超过其额定容量的 40%。

4.3 运输分类

动力型锂离子电池属于第 9类危险货物，品名为锂离子电池组，铁危编号 91045，联合国编号 3480。

4.4 防短路要求

动力型锂离子电池应采取防短路措施。

4.5 标称能量的标记

交付铁路运输的动力型锂离子电池应在外壳上标明标称能量。

4.6 运输安全

交付铁路运输的动力型锂离子电池，应满足《铁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要求。

5 运输包装

5.1 包装

5.1.1 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包装应满足 TB/T 2687-2022 第 4 章的基本技术要求，包装净质量小于或等

于 400kg。

5.1.2 净质量小于或等于 500g 的锂离子电池以及小于 12kg 的锂离子电池组可使用金属、塑料、胶合

板或纤维板材质的桶；金属或塑料材质的罐；金属、天然木、胶合板、再生木、纤维板或塑料材质的箱。

装在包装中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应采取保护措施，防止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因在包装中的移动

或位置变化而造成损坏。

包装应达到 TB/T 2687-2022 II 类包装的性能要求。

5.1.3 净质量等于或大于 12kg 并采用坚固耐碰撞外壳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如满足下列条件则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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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 II 类包装的性能要求：

a) 坚固的外包装；

b) 保护外罩（如完全封闭的或木质板条箱）或放在托盘上或其他搬运装置中；

c)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应加以固定，防止意外移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的电极不应承受支撑其他

叠放物品的重量。

5.2 大包装

5.2.1 净质量大于 500g 的锂离子电池以及净质量大于 12kg 的锂离子电池组可以使用满足 GB

19432-2009 6.1 的一般要求的大包装，包装净质量大于 400kg 或容积大于 450L，但小于或等于 3m
3
。

大包装应为硬质大包装，材质可以是金属、硬质塑料、天然木、胶合板、再生木或硬质纤维板，应

达到II类包装的性能要求。

当大包装中有多个锂离子锂电池和电池组时，不应使用袋（如塑料袋）作内包装。

5.2.2 锂离子锂电池和电池组应放置在内包装中，或通过其他合适的方式（如放置在托盘或隔板中）

将锂离子锂电池和电池组分离，以防止在正常运输条件下由于以下因素对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造成损

坏：

a）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在大包装内的移动；

b）与大包装内其他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的接触；

c）大包装内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及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上方包装物组件叠加重量产生的任何负载。

5.2.3 内包装材质可为阻燃材料，其材料符合 ISO 1182 的要求。

5.3 集合包装

5.3.1 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的包装件之间可以形成集合包装。

5.3.2 集合包装中的每个包装件的包装方法、标记和标志应正确且包装件不应有任何损坏或泄漏的迹

象。包装件应按危险货物运输要求进行准备，完全固定于集合包装中。

5.3.3 形成集合包装不应影响包装的功能。

6 标记和标志

6.1 包装和大包装外面应印刷或模压有表示包装性能等级的包装标记，粘贴（或印刷）图 1 所示的锂

电池标志。标志的尺寸应满足 GB190 要求，符号为黑色，底色为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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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锂电池标志

6.2 含有动力型锂离子电池包装的集合包装，每个包装的标记和标志都应清晰可见。否则，应在集合

包装外面粘贴锂电池标志，并标记中文“集合包装”或英文“OVERPACK”（国际运输时）字样，文字高

度大于或等于 12mm。

7 运输

7.1 托运、受理和承运

7.1.1 托运

7.1.1.1 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产品应由符合锂电池行业规范条件的锂电池生产企业生产。

7.1.1.2 托运人对所托运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安全性负责。托运人应向承运人提交托运人承诺

书、检测报告、产品合格证和应急处置措施。承诺书至少应包括：确保货件不自漏、不自燃、不自爆；

电池荷电状态符合额定容量要求；托运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与检测报告相符；运单填记货物名称与实

际货物相符且未匿报货物品名和未夹带其他货物（属于非危险货物的电池配件单独包装时除外）等项内

容,提交的证明文件真实有效。

7.1.1.3 国际联运铁路进出口运输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还应按国际联运规定办理。

7.1.2 受理和承运

7.1.2.1 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铁路运输，应在具备相应品名办理条件的危险货物办理站办理。

7.1.2.2 承、托运人应签订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铁路运输安全协议。安全协议应包括双方责任、权

利、义务、罚责等。

7.1.2.3 承运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时，承运人应查验托运人提交的托运人承诺书、检测报告、产品

合格证和应急处置措施。

7.1.2.4 承运人应按规定对承运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进行安全检查，发现托运人匿报、谎报货物

品名或夹带其他货物时，不予承运。

7.2 存储

7.2.1 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存储场所应符合 GB 55037 和 XF1131 的要求。

7.2.2 使用集装箱或专用箱装载时，存放在专用货位，不应与其他货物集装箱混放。

7.2.3 不使用集装箱运输时，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应存放在指定的仓库，不应在雨棚、露天存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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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时，不应与易燃、易爆等危险货物同库存放。

7.2.4 存放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的仓库应清洁干燥、通风良好。货场应设置明显的消防安全警示标志。

7.2.5 按 GB 55036-2020、GB39800-2020 配备消防设施、器材和用品。

7.3 装车

7.3.1 基本要求

7.3.1.1 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应使用集装箱、棚车或专用车辆装运。装运时，同一车（箱）限同一

品名货物，属于非危险货物的电池配件单独包装时除外。

7.3.1.2 装车作业应符合《铁路货物装卸管理规则》和《铁路货物装载加固规则》相关规定。

7.3.1.3 装车作业前，应对车辆和仓库进行必要的通风和检查，向装卸工组说明货物品名、性质、

作业安全事项并准备好消防器材和安全防护用品。对车辆采取防溜、防护措施。作业时要轻拿轻放，堆

码整齐稳固，防止倒塌。

7.3.1.4 雷暴、雨雪等天气，可根据现场防护措施及设备设施状况做好防护进行装车作业。

7.3.1.5 包装外表面有金属部件时，包装间应采用隔热隔离材料将包装彼此隔离。

7.3.2 装车作业要求

7.3.2.1 检查车种、车（箱）型与本文件相符，查看门窗状态并进行透光检查，车辆内壁不应有易

损坏包装的突出物，确认状况良好，防止损坏货物。

7.3.2.2 检查货物品名、包装、件数与货物运单填写一致，检查货物包装符合规定。

7.3.2.3 装载货物不应超过车辆（箱）标记载重量。

7.3.2.4 装车后检查装载状态，查验门窗是否关闭良好，做好施封加锁等项工作。

7.3.3 装载加固

货物装载加固应使货物均衡、稳定、合理地分布在货车（箱）上，货件间相互掩紧、码放牢固、防

止倒塌，做到不超载，不偏载，不偏重，不集重；能够经受正常调车作业以及列车运行中所产生各种力

的作用，在运输全过程中，不发生移动、倾覆、倒塌等情况。

7.4 运输组织

7.4.1 铁路车辆存放

车站站内停放装有动力型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车辆时，车站应重点掌握，加强检查巡视，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

7.4.2 调车及解、编作业

装载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的车辆禁止溜放。

7.4.3 列车编组

装载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的车辆，在列车编组顺序表中应在备注栏注明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代号

“LD”字样，便于调度所和车站重点掌握。

7.5 卸车

7.5.1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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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1 卸车作业前，应对车辆和仓库进行必要的通风和检查，向装卸工组说明货物品名、性质、

作业安全事项并准备好消防器材和安全防护用品。对车辆采取防溜、防护措施。作业时要轻拿轻放，

堆码整齐稳固，防止倒塌。

7.5.1.2 雷暴、雨雪等天气，可根据现场防护措施及设备设施状况做好防护进行卸车作业。

7.5.2 卸车作业要求

7.5.2.1 检查车辆。车辆状态及施封检查，核对票据与现车，确定卸车及堆码方法。

7.5.2.2 按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消防要求检查消防器材和安全防护用品配置。

7.5.2.3 卸车作业。传达安全作业注意事项及卸车方案，组织卸车。

7.6 交付

对到达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货物应及时通知收货人，并组织交付。

8 应急处置和安全培训

8.1 应急

8.1.1 装车站应急

8.1.1.1 装车站应根据托运人提供的应急处置措施，建立义务应急救援队伍，制定和完善锂离子电

池和电池组铁路运输应急预案和施救信息网络，做好与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及消防、环保、疾控中心等部

门的协调、沟通工作。

8.1.1.2 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铁路装车和储存场所应按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应急处置要求配备应

急设备设施和安全防护用品。

8.1.1.3 发生突发情况时，车站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会同托运人采取妥善的应急处置措施。

8.1.2 途中站应急

各货检站应配齐应急救援、安全防护器材，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存放地点便于取用。

8.1.3 到达站应急

8.1.3.1 到达站应根据托运人提供的应急处置措施，建立义务应急救援队伍，制定和完善锂离子电

池赫尔电池组铁路运输应急预案和施救信息网络，做好与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及消防、环保、疾控中心等

部门的协调、沟通工作。

8.1.3.2 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铁路卸车和储存场所应按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应急处置要求配备应

急设备设施和安全防护用品。

8.1.3.3 发生突发情况时，车站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会同收货人采取妥善的应急处置措施。

8.2 安全培训

8.2.1 培训范围

承运人应定期组织对有关单位（部门）的安全管理人员、货运作业人员、装卸作业人员、货检作业

人员等进行相关技术业务培训。

托运人企业应及时对安全管理、企业运输员、经办人、装卸作业等从业人员进行相关安全教育和岗

位技术培训。

8.2.2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应包含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基本性质、运输要求、铁路货物运输基础知识、应急处置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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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救援方法、事故案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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